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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解决高速公路征地导致的农民失地问题，运用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分析高速公路征地补偿的本质问题。分析认为：现行补偿标准未考虑项目对公路沿线经济影响特

点，补偿方式单一，未考虑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差异等。基于人本经济思想的差别补偿理论，提

出对处于高速公路不同辐射域内的失地农民采用不同的补偿标准；由于农民对土地依赖的程度不

同，应采用不同的补偿方式，这对于公正合理解决高速公路征地补偿问题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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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公路的建设以占用大量农民土地为前提，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中国高速公路里程增加８６００ｋｍ，

至少影响到７０万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个别高速公

路项目因为征地问题引起农民阻工、集体上访等严

重事件，影响社会的稳定。公路建设征地问题已成

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中国现有的道路施

工工艺和技术水平来说，一般公路占地约为１．３～

２．７ｈｍ２·ｋｍ－１，在平原地区、丘陵地区高速公路占

地可高达８．０～１０．７ｈｍ２·ｋｍ－１，而中国的高速公

路基本上都位于平原地区、丘陵地区［１］。这对于世

代以土地为生存依靠的农民来说，失去了土地就意

味着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保障。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建设高速公路给予的征地补偿费普遍采取

法定标准最低限，甚至低于法定标准。低廉的征地

成本保证中国高速公路快速发展的同时，损害了沿

线失地农民的利益。如果对失地农民的经济补偿不

合理或者补偿不到位，将会产生大批“种田无地、就

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

现有对征地补偿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补偿原则的选取［２］；征地补偿标准的制定［３］，

即补偿标准采用何种方式计算才能体现公平合理原

则，才能充分考虑失地农民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对于

土地征用后增值收益应该是“涨价归公”，还是“涨

价归私”［４］，或者两者的折中；是否应区分公益性用

地与非公益性用地，采取不同补偿标准的问题［５］；是

否应该贯彻同地同价的原则等。对于高速公路征地

补偿问题的研究却集中于对征地补偿资金的控制与

管理存在的问题等方面［６８］，局限在高速公路征地补

偿问题的人为方面和操作层面。解决操作层面的问

题只是解决了高速公路征地补偿存在问题的表象，

其补偿标准过低、补偿方式单一等，会导致三无农民

问题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本文在深入分析高速

公路征地补偿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对失地农民的差

别补偿理论，为从理论层面解决高速公路的征地补

偿问题提供依据。



一、差别补偿理论

　　差别补偿理论是以人本经济思想为依据，在高

速公路征地补偿现实问题与理论缺陷并存的背景下

提出的，该理论综合考虑高速公路对社会经济的影

响、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等，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

（一）差别补偿理论的依据

人本经济思想主张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归宿。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本质上要以人为尺度、以人为

目标。人本经济思想与以往一切社会以物质财富的

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为中心的物本经济思想有着

本质区别。从物本经济思想向人本经济思想的转

变，无疑是经济发展观念的彻底变革，是在社会经济

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形态各异的利益不均衡后日益得

到重视的［９］。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中国

高速公路征地补偿的不合理以及对高速公路征地应

采用差别补偿的原因。（１）高速公路对沿线社会经

济的影响程度不同，不同辐射域相同数量的土地对

公路建设贡献度不同，因此，对不同地区失去相等数

量土地的农民采用同一补偿标准显然不合理；（２）

由于个人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

比重不同，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不同，因此，对失地

农民采用单一的一次性货币补偿方式不尽合理。基

于社会公平的考虑，对于高速公路沿线不同辐射区

域的失地农民应采用不同的补偿标准，并根据农户

差异或农民个体差异采用不同的补偿方式。

基于以上分析，高速公路相对其他项目更适合

采用差别补偿理论。差别补偿理论对人本经济思想

的体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１）补偿要保证农民

失地后生活水平不降低，最基本的补偿要从人的生

存成本来考虑，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相比现行的补偿标准，更重要的是从农民的生存角

度考虑补偿问题，使土地对于农民的多重功能比较

全面地得以体现。（２）由于高速公路占地特点及高

速公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影响差异的存在，农民单位

数量的土地对道路及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同。对

那些由于土地的价值对道路及国民经济发展做出较

大贡献的失地农民，应该给予较高的补偿，即对生活

于高速公路不同辐射域的失地农民采用不同的补偿

标准。（３）充分考虑不同农民或农户对土地的依赖

程度之差异，即考虑农民对土地上获得收入的敏感

程度的差异，根据农民或农户的特点，采用不同的补

偿方式，最大限度地对不同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予以

考虑，避免了传统的一次性货币补偿切断农民后续

生活来源的状况。

（二）差别补偿原则的涵义

由于高速公路对沿线经济影响状况不同使沿线

农民面对不同的发展机遇，因此将差别补偿定义为：

占用同样品质的土地，但因所建道路对地方经济及

社会的贡献率不同，应实施差别补偿标准，按照农民

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不同采用不同的补偿方式。补偿

的原则是不降低失地农民生活质量及生活保障程

度，兼顾农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道路对地方经

济及社会贡献度大的地区，应采用较低补偿标准；在

贡献度小的地区，应采用较高的补偿标准。高速公

路属于封闭型基础设施，出入口所在地区、强辐射域

的经济及社会的发展速度高于沿线其他非出入口地

区及未在辐射域内的地区，故对出入口地区、强辐射

域失地农民的补偿，应低于沿线非出入口及非高速

公路辐射域地区。

（三）差别补偿理论的原则

差别补偿原则的确立是保证被补偿者得到平等

对待的前提。差别补偿本质上是追求社会公平，使

高速公路沿线失地农民由于高速公路修建的收益大

于或等于付出的大小，故可以将差别补偿的原则理

解为效用公平原则。效用公平原则是指对于一项经

济活动，将一个人的所得与所付出进行比较，若所得

与所付出差额为零，则为最基本的效用公平。按照

经济发展的要求，其所得与所付出的差额应大于或

等于零。因此，对于征地补偿，不能单纯从失地农民

的付出角度考虑，而要分析失地农民从项目所得到

的与所付出的联系。对于农民来讲，失地最直接的

表现是土地的丧失，其次表现为土地上附着物的损

失。这两种表面现象成为现行征地补偿的主要依

据。土地对农民具有多重功能，因此，失地对于农民

的隐含意义是失去可从土地上获得的一切利益，包

括经济产出，也包括其对农民所具有的社会保障功

能、就业功能等，以及情感、心理等方面的损失。这

些可以理解为农民由于高速公路征地的付出，农民

从高速公路修建中所得到的为高速公路给失地农民

带来的所有正面影响。现实中，失地农民从高速公

路修建中的所得远远小于由于高速公路修建导致失

地形成的损失，违背效用公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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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别补偿理论的提出

　　国家审计署２００７年第２号审计结果显示，湖

北、湖南、四川、云南等１４个省（自治区）共２１个高

速公路建设项目应支付给农民征地补偿费５１．７亿

元，其中１６．３９亿元被当地政府及征地拆迁部门截

留挪用、长期拖欠或扣减，占征地补偿费用的

３１．７％，对失地农民利益造成巨大侵害。

征地补偿费用是影响公路建设项目工程造价的

重要因素之一，项目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必然期

望补偿费用越低越好。而从农民角度考虑，补偿越

低对他们生产、生活的影响越大，农民生活也越没有

保障。仅仅从项目方角度考虑补偿问题，会忽视或

严重损害失地农民利益。高速公路征地补偿的不合

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基于土地对农民功能的考虑，补偿标准过

低，补偿范围过窄，直接侵害了失地农民利益。按照

中国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补偿农民的只是土地上

的直接经济损失。依据土地效用价值论，土地具有

生产、储蓄、承载、增值、信用担保和社会保障等功

能［１０］。因此，农民在土地被征用后，丧失了利用土

地作为生产要素获得持续性收益的机会，原本由土

地承担的养老、就业和医疗等社会保障的功能也随

之消失。征地补偿费用作为失地农民置换原有土地

资产的费用，在解决失地农民生活燃眉之急和重建

未来生活基础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而现行偏低的

补偿标准并没有体现土地对农民的生存资料、社会

保障等多重功能。

（２）基于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差异的考虑，单

一的补偿方式未充分考虑到不同农民的可持续生计

问题。农民失地问题实质上是农民丧失土地这个基

本生产资料之后收入来源的丧失。土地对于不同收

入、不同生活水平的农民的作用是不同的，失去土地

后的农民境况和反应也因此具有显著差异。实地调

查发现，西安市未央区后围寨村位于西宝高速公路

附近，距三桥收费站７００～８００ｍ，由于该村地处城

乡结合部，劳动力就业机会较多，土地利用效率较

高，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不高；而其他西宝高速公

路征地村庄情况则不同，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非

常高，尤其年龄偏大者。同时，同样的货币对不同收

入的人效用不同，换言之，由于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

不同，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差异显著，而货

币对穷人的边际效用是大于对富人的［１１］，因此，一

次性货币补偿由于针对相同数量土地补偿的货币数

量相同，无疑将对不同农民产生不同的效用。可见，

由于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不同，单一的一次性货币

补偿方式无法切实满足不同类型失地农民的利益，

难以保证其生活水平不降低。一次性货币补偿方式

较适用于对土地依赖程度较低的农民，而相对于对

土地依赖程度较高的农民，则必须探讨其他的补偿

方式。

（３）基于高速公路对沿线经济影响作用程度差

异的考虑，现行征地补偿标准容易导致失地农民收

入差距扩大化，产生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

应”。按“年产值倍数法”的补偿标准、征地区片综

合地价及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进行补偿，必然是城

市近郊的地价高于远郊地价。因此，高速公路征地

对近郊土地的补偿费用必然高于远郊土地的补偿费

用。而高速公路出入口一般选址在城市近郊地区，

换言之，高速公路本身对近郊地区的经济拉动作用

要大于远郊地区，可以为近郊地区农民的经济发展

提供更多的契机。高速公路的其他封闭段对所在地

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即农民从中获益

的机会较小。两种作用的相互推动必然导致高速公

路不同辐射域失地农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就整条

高速公路而言，对沿线地区农村经济的影响程度是

不同的，因而各地区土地对高速公路的建设乃至全

国的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不同，高速公路封闭

地段由于高速公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较小，单位面

积土地对高速公路的建设以及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大

于高速公路出入口地区。基于对社会公平的考虑，

不体现高速公路对地区经济影响程度差异，各地采

用相同的补偿标准不合理。

三、补偿标准与补偿方式

　　差别补偿理论主张补偿标准要保证失地农民生

活水平不降低，并且要结合高速公路对社会经济影

响程度的差异，采用不同的补偿标准；要考虑农民对

土地依赖程度的差异，采用不同的补偿方式。

（一）补偿标准

高速公路征地补偿至少要能保障失地农民的可

持续生计，并且反映高速公路对沿线经济的影响差

异。要充分考虑土地对农民的经济产出、养老、就业

等多重功能，按照农民的生存成本予以补偿，要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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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价值予以全面考虑。

根据高速公路对沿线地区经济的影响，可将高

速公路分为强辐射域地区、次辐射域地区、弱辐射域

地区和非辐射域地区。由于高速公路的封闭特性，

其修建给出入口地区的失地农民带来收入增长的潜

在空间，但对于生活于非辐射区的失地农民而言，封

闭型线路的修建不但没有给这部分农民带来好处，

反而使他们要承受高速公路带来的外部性影响。因

此，对于分别处在不同辐射区域，被占用相同数量土

地的农民，尽量考虑差别补偿，即对生活在低辐射区

的农民采用最高补偿标准。对于不同辐射域内的失

地农民，如果其对土地依赖程度相同，则有

Ｒｉ－Ｍｉ＝ｄ

式中：Ｒｉ表示各辐射域失地农民从高速公路建设、

高速公路运营获得的收益，即所得利益补偿；ｉ＝１，

２，３，４，分别表示高速公路强辐射域地区、次辐射域

地区、弱辐射域地区和非辐射域地区；ｄ为大于或等

于零的常数；Ｍｉ表示由于高速公路的修建，失地农

民的损失，即付出。

Ｒｉ随着距高速公路出入口距离的增大而减小

（图１），所以Ｍｉ随着离出入口距离的增大而增大，

即Ｍ１＜Ｍ２＜Ｍ３＜Ｍ４，并且在非高速公路辐射域达

到最大时，Ｒｉ为零，对非高速公路辐射域内的失地

农民的补偿标准 Ｐ４＝Ｍ４＝ｄ，Ｐ４的测算要考虑土地

对农民的多重功能，充分考虑土地的价值。在各辐

射域内，Ｐｉ＝Ｍｉ，Ｐｉ表示对各辐射域内失地农民的补

偿标准。因此有Ｐ１＜Ｐ２＜Ｐ３＜Ｐ４。

图１　差别补偿标准
（二）补偿方式

单一的货币补偿方式较适合于农业收入在家庭

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小的农民或农户，对于完全依靠

土地生活的农民，若采用单一的一次性货币补偿方

式，其可持续生计将无法得到保障。差别补偿理论

主张区别农民或农户对土地依赖程度的差异，采用

不同的补偿方式。

（１）根据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不同，区别不同类

型的农户，采取差别补偿方式。相同数额的补偿金

对不同类型农户的效用是不同的。根据农业收入占

家庭收入的比重以及是否有家庭成员从事非农产业

确定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并将农户划分为专业

农户、兼业农户和其他农户，见表１。

表１ 针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差别补偿、安置方式

农户

类型
农户特征

对土地的

依赖程度
补偿方式

专业

农户

家庭收入全部来自农

业，家庭成员无其他

生存方式

最强

改变传统的一次性货币

补偿方式，可为家庭主要

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等

兼业

农户

既从事农业生产，又

从事非农产业的农

户，家庭收入中，农业

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

较弱

补偿方式简化，可直接给

予一定的补偿资金和社

会保障

其他

农户

家庭成员中，有人具

备其他非农方面的技

能和一定的非农工作

经验，可从其他行业

获取生活所需

最弱

补偿方式简化，可直接给

予一定的补偿资金和社

会保障

　　（２）对于农民个人，根据年龄、个人技能等的不

同，采取差别补偿方式。由于农民个人的年龄不同、

个人技能不同，土地对其主要功能也不同，农民对土

地的依赖程度也有差异，应区分不同农民个人特征，

采取有差别的补偿、安置方式，见表２。

四、结　语

　　高速公路征地补偿在现实中存在诸多问题，对

该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操作层面，而应从理

论层面进行深入探讨。高速公路对沿线经济及社会

的影响特点决定了差别补偿理论尤其适合于高速公

路建设项目。该理论充分体现了人本经济思想，主

张结合高速公路对沿线经济及社会的辐射强度采用

不同的补偿标准，对出入口地区和强辐射域地区的

失地农民，应给予较低的补偿，对非辐射域失地农

民，应给予较高的补偿；由于农户或农民个人对土地

依赖程度不同，要根据他们不同的个人特征采用不

同的补偿方式。论文对于差别补偿理论的研究只是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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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研究，各高速公路辐射域补偿标准的确定、补

偿方式在实践中的应用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表２ 针对不同的农民个人特征的差别补偿、安置方式

不同

年龄段

个人

特征

土地主要功

能的体现

对土地的

依赖程度

补偿、安置

方式

０～１６岁，
不含１６岁

需由家庭

成 员 抚

养，需 接

受教育

土地的间接产

出功能，保障就

业、流转获利功

能

较弱

一次性货币补偿

或土地使用权作

价入股

女性１６～
４０岁；男
性１６～５０
岁

身体素质

较好，易

接受新知

识，择 业

机会较多

直接的产出、保

障就业、流转获

利功能、间接的

养老保障、继承

功能

较弱

开展技能培训，异

地或就地提供就

业机会，并与养老

保险结合，或者土

地使用权作价入

股，强调就业保

障、养老保障

女性４０～
５０岁；男
性５０～６０
岁

再就业困

难，且 家

庭负担较

重

直接产出、保障

就业、流 转 获

利、养老保障、

间接继承功能

较强

分期逐年货币补偿

与养老保险结合，

或土地使用权作价

入股，强调生活保

障与养老保障

女性５０岁
以 上；男

性６０岁以
上

法定养老

年龄

直接的养老保

障、继承、流转

获利、间接的产

出功能

很强

分期逐年货币补

偿与养老保险结

合，强调养老保障

与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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